
没有卖掉平账的部分，将由上级公司卖出平账
“中国石化依据公司法规和国家有关文件作出这一处理决定，这个处罚是实事求是的，也是合情合理的。”中石化集团公司董事长、党组书记傅成玉

说，“这件事情对中石化乃至国有企业的形象造成严重伤害，中石化上百万职工因为这件事情抬不起头来，一个人的行为导致了上百万人的耻辱。”
傅成玉坦承，由于下属部门众多，分布区域较广，对于中石化这样的大企业在管理上是比较困难的。“在当前市场经济和法制尚不健全，公司内部管

理仍然存在漏洞的前提下，不能保障不出这种人，但必须保证一旦出了这种人就要让他付出沉重的代价。”
傅成玉还说，对于“天价酒”中还没有卖掉平账的部分，将作为违纪违规物品，由上级公司卖出平账。 据新华社电

鲁广余违纪情况：私自购进一百余万元高档酒
中石化党组纪检组副组长、监察局局长、联合调查组组长耿礼民介绍说，经调查，鲁广余私下违规购买高档

酒，其个人负有直接责任。中石化党组就此专门召开会议，决定免去其广东分公司总经理职务，降职使用。
经查，鲁广余于2010年9月份，未经该公司领导班子研究，私自安排下属从贵州茅台销售有限公司购进茅台

酒480瓶，货款95.83万元，其中单价6999元的30瓶、11999元的30瓶；从珠海市某贸易公司购进红酒696瓶，货
款63.07万元，其中单价3880元的48瓶、11380元和13860元的各12瓶。白酒和红酒两项货款合计158.9万元。

25日，记者在广东分公司鲁广余库存高档酒的办公室看到，茅台、拉菲、玛歌等酒已被打上封条。中石化销
售有限公司副书记何敏君说，经盘库证实，剩余茅台30瓶，进货价16.797万元，包括15年茅台18瓶、30年茅台6
瓶、50年茅台6瓶；剩余红酒83瓶，进货价49.952万元。

调查组公布调查细节：虚假销售，抽回资金
耿礼民介绍说，调查组调查确认，2010年10月份，正值中石化进行“小金库”专项治理，有群众将此事举报到广东分公司的上级主管部门——

中石化油品销售事业部。油品销售事业部纪委高度重视，责成广东分公司立即整改。鲁广余安排有关部门，通过做账将这些酒转入广州分公司非
油品业务渠道，进行虚假销售，抽回资金、应付检查。

操作上，鲁广余联系广州2家酒业经销商，将104.8455万元货款汇入广州分公司账户，广州分公司向其出具卖酒的货款发票，但并没把酒卖给
这两家公司。此后，鲁广余通过朋友联系，以高于进价将白酒出售给江苏、山东等另5家社会单位，由这5家单位给上述2家酒业经销商汇款冲账。

目前，该批茅台酒已售出450瓶，剩余30瓶存放在专门办公室；红酒没有卖出，目前已有613瓶用于消费，总价值13.11万元，剩余红酒83瓶。
联合调查组认为，鲁广余购买高档酒事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三点：一是严重违反了“三重一大”决策制度和企业内控制度，未经公司领导班子

集体研究，擅自购买高档酒。二是运作过程不公开、不透明，逃避监管。三是通过虚假手段，应付上级检查，欺骗组织。上述情况形成调查报告后，
于4月23日由鲁广余签字确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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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石化“天价酒”总经理被免职

自己承担已消费的13.11万元红酒费用
中石化董事长：一个人的行为导致了上百万人的耻辱

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25 日分别
在广东和北京两地向媒体通报了有关

“天价酒”事件的调查和处理结果。中石
化下属广东分公司总经理鲁广余因违纪
被免去总经理职务，降职使用。同时，对
鲁广余给予经济处罚，对已消费的13.11
万元红酒费用，由其个人承担。中
石化油品销售事业部副主任夏
于飞主持广东分公司的工作。

4 月 11 日，有
网帖称中石化广
东分公司购买“天
价酒”，引发网民
议论。4 月 13 日，
广东分公司在接
受媒体采访时称，
购买高档酒情况
属实，购酒与鲁广
余无关，酒品主要
用 于“ 非 油 品 业
务”，没有向媒体
说 明 事 实 真 相 。
此后，该事件
引起社会广泛
关注。


